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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10月 30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

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号，简称“875号

国税函”）正式发布。875号国税函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

销售商品收入和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进行了系统而且具体的

规范，与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了充分衔接，对企业所得税征收管

理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解读其中关于提供劳务收入确

认的企业所得税问题。

一、《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对提供劳务收入的界定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提供劳务收入，是

指企业从事建筑安装、修理修配、交通运输、仓储租赁、金融保

险、邮电通信、咨询经纪、文化体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教育

培训、餐饮住宿、中介代理、卫生保健、社区服务、旅游、娱乐、

加工以及其他劳务服务活动取得的收入。《企业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列举了“劳务”所涉及的行业，主要依据《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GB/T4754原2002）的规定，同时借鉴了国际通行的经

济活动的同一性原则。劳务是无形的商品，是指为他人提供服

务的行为，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提供劳务收入所涉及的

行业也较为广泛，既包括工业，也包括第三产业等。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没有对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时

点做出规定，仅在第二十三条要求企业受托加工制造大型机

械设备、船舶、飞机，以及从事建筑、安装、装配工程业务或者

提供其他劳务等，持续时间超过 12个月的，按照纳税年度内

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的实现。由该规定可以

判断，对持续时间不超过 12个月的上述行为并不强制要求按

照纳税年度内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的实现。

875号国税函对此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企业在各个纳税期末，

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应采用完工进度（完工

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笔者认为，该规定不仅适用于

持续时间超过 12个月的大型受托加工制造和工程劳务及其

他劳务，而且适用于持续时间不超过 12个月但是跨越两个纳

税年度的大型受托加工制造和工程劳务及其他劳务，比如

875号国税函明确规定的安装费收入、软件费收入等。

二、完工百分比法下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

1. 完工百分比法的适用条件。完工百分比法，是指按照

完工进度确认收入和费用的方法。875号国税函规定：提供劳

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淤收入

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于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

盂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核算。

（1）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是指提供劳务收入的总

额能够合理地估计。通常情况下，企业应当按照从接受劳务方

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提供劳务收入总额。随着

劳务的不断提供，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已收或应

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此时，企业应及时调整确认的提供劳务

收入总额。

（2）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是指交易的完工进

度能够合理地估计。企业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可以

选用 875号国税函规定的下列方法：淤已完工作的测量。这是

一种比较专业的测量方法，由专业测量师对已经提供的劳务

进行测量，并按一定方法计算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

于已提供劳务占劳务总量的比例。这种方法主要以劳务量为

标准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盂发生成本占总成本的

比例。这种方法主要以成本为标准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

进度。只有反映已提供劳务的成本才能包括在已经发生的成

本中，只有反映已提供或将提供劳务的成本才能包括在估计

总成本中。

（3）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核算，是指

交易中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成本能够合理地估计。企业应

当建立完善的内部成本核算制度和有效的内部财务预算及报

告制度，准确地提供每个纳税期发生的成本信息，并对剩余劳

务交易将要发生的成本做出科学、合理的估计。同时，应随着

劳务的不断提供或外部情况的不断变化，及时对将要发生的

成本进行调整。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条件中不包括

会计准则中“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的条件。按照

会计准则的规定，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是指提供

劳务收入总额收回的可能性大于不能收回的可能性。企业在

确定提供劳务收入总额能否收回时，应当结合接受劳务方的

信誉、以前的经验以及双方就结算方式和期限达成的合同或

协议条款等因素，综合进行判断。企业在确定提供劳务收入总

额收回的可能性时，应当进行定性分析。通常情况下，企业提

供的劳务符合合同或协议要求、接受劳务方承诺付款，就表明

提供劳务收入总额收回的可能性大于不能收回的可能性。如

果企业判断提供劳务收入总额收回的可能性小于不能收回的

可能性，就应当提供确凿证据。企业所得税法舍弃会计准则中

的该条件也是为了保障税基的稳定、明确。

2. 完工百分比法的税务运用。875号国税函规定：企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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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从接受劳务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劳务收

入总额，根据纳税期末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乘以完工进度扣除

以前纳税年度累计已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后的金额，确认为当

期劳务收入；同时，按照提供劳务估计总成本乘以完工进度扣

除以前纳税期间累计已确认劳务成本后的金额，结转为当期

劳务成本。用公式表示如下：本纳税期确认的提供劳务收入=

提供劳务总收入伊完工进度-以前纳税期间已确认的提供劳

务收入；本纳税期确认的提供劳务成本=提供劳务估计总成

本伊完工进度-以前纳税期间已确认的提供劳务成本。

例 1：新坐标公司于 2008年 12月 1日接受一项设备安

装任务，安装期为 3个月，合同总收入为 60万元，至年底已预

收安装费 44万元，实际发生安装费用 28万元（假定均为安装

人员薪酬），估计还会发生成本 12万元。假定新坐标公司按实

际发生的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完工进度。

分析：新坐标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处理如下：实际发生的成

本占总成本的比例=28衣（28+12）伊100%=70豫；2008年年末确

认的提供劳务收入=60伊70豫-0=42（万元）；2008 年年末确

认的提供劳务成本=（28+12）伊70豫-0=28（万元）。

例 2：新坐标公司于 2008年 10月 1日与新时代公司签

订合同，为新时代公司订制一套软件，工期大约为 5个月，合

同总收入为 800万元。截至 2008年 12月 31日，新坐标公司

已发生成本 440万元（假定均为开发人员薪酬），预收账款

500万元。新坐标公司预计开发该软件还将发生成本 160万

元。2008年 12月 31日，经专业测量师测量，该软件的完工进

度为 60豫。

分析：新坐标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处理如下：2008年年末

确认的提供劳务收入=800伊60豫-0=480（万元）；2008 年年

末确认的提供劳务成本=（440+160）伊60豫-0=360（万元）。

3. 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可靠估计时的企业所得税处

理。令人遗憾的是，875号国税函并未明确规定提供劳务交易

结果不能可靠估计时的企业所得税处理方法。企业在纳税期

末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即不能满足上述三个

条件中的任何一条时，企业不能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

劳务收入。

会计准则已经对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可靠估计时的会

计处理进行了明确规范。企业应正确预计已经发生的劳务成

本是否能够得到补偿，并分别进行会计处理：淤已经发生的劳

务成本预计全部能够得到补偿的，应按已收或预计能够收回

的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结转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于已

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部分能够得到补偿的，应按能够得到

补偿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结转已经发生的

劳务成本。盂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全部不能得到补偿的，

应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主营业务成本），

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笔者认为，在国家税务总局尚未明确该类业务的企业所

得税处理政策时，可以结合税法精神进行判断。企业提供劳务

但不按照纳税年度内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的，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淤若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

够得到补偿的，则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

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于若已经发生的劳务成

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则可暂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但

也不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待已经发生的劳

务成本确定不能得到补偿时，再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定作为损

失扣除。

三、特定提供劳务行为的收入确认

1. 安装费。应根据安装完工进度确认收入。安装工作是

商品销售附带条件的，安装费在确认商品销售实现时确认收入。

2. 宣传媒介的收费。应在相关的广告或商业行为出现于

公众面前时确认收入。广告的制作费，应根据制作广告的完工

进度确认收入。

3. 软件费。为特定客户开发软件的收费，应根据开发的

完工进度确认收入。

4. 服务费。包含在商品售价内可区分的服务费，在提供

服务的期间分期确认收入。

5. 艺术表演、招待宴会和其他特殊活动的收费。在相关

活动发生时确认收入。收费涉及几项活动的，预收的款项应合

理分配给每项活动，分别确认收入。

6. 会员费。申请入会或加入会员，只允许取得会籍，所有

其他服务或商品都要另行收费的，在取得该会员费时确认收

入。申请入会或加入会员后，会员在会员期内不再付费就可得

到各种服务或商品，或者以低于非会员的价格销售商品或提

供服务的，该会员费应在整个受益期内分期确认收入。

比如，北京天邦明智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主要对客户提供

会计、税务咨询服务，其服务模式有两类：一类为，客户缴纳全

年的会员费 5 800元，即可自入会起享受一年的咨询、培训服

务并不再另行收费。显然，该类收费应当在整个受益期内分期

确认收入，一旦客户缴纳会员费跨越两个不同纳税年度，应当

在两个纳税年度内合理分摊。另一类为，客户不缴纳会员费，

而是在公司每次举办培训会议时按次单独缴纳会议培训费。

该类收费直接按照提供一般劳务在实际收取时确认收入。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收取会

员费等如何计征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5］146

号）规定：外商投资举办俱乐部或类似会员制的外商投资企

业，其对会员入会时一次性收取会员费、资格保证金或其他类

似收费，应在收取时作为企业的当期收入计算缴纳企业所得

税。企业对其会员退会时退还上述款项的，所退还的部分，在

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可冲减企业退款当期的收入。《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在筹办期间取得的会员费有关税

务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6］84号）规定，外商投资企

业在筹办期间对其会员入会时一次性收取的会员费、资格保

证金或其他类似收费，在计算征收企业所得税时，可以从企业

开始营业之日起分 5年平均计入各期收入计算纳税。这些规

定都应该按照 875号国税函的规定进行调整。

7. 特许权费。属于提供设备和其他有形资产的特许权

费，在交付资产或转移资产所有权时确认收入；属于提供初始

及后续服务的特许权费，在提供服务时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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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新坐标公司与金湖公司签订协议，新坐标公司允许

金湖公司经营其连锁店。协议约定，新坐标公司共向金湖公司

收取特许权费 60万元，其中：提供家具、柜台等收费 20万元，

这些家具、柜台成本为 18万元；提供初始服务如选址、培训人

员、融资、广告等收费 30万元，共发生成本 20万元（其中，14

万元为员工薪酬，6万元为支付的广告费用）；提供后续服务

收费 10万元，发生成本 5万元（均为员工薪酬）。协议签订当

日，金湖公司一次性付清所有款项。

分析：新坐标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处理如下：淤收到款项

时，将收取的 60万元特许权费确认为负债。于在交付家具、柜

台时，确认其对应特许权费收入 20万元并结转成本 18万元。

盂提供初始服务时，确认对应特许权费收入 30万元并结转成

本 20万元。榆提供后续服务时，确认对应特许权费收入 10万

元并结转成本 5万元。

8. 劳务费。长期为客户提供重复的劳务收取的劳务费，

在相关劳务活动发生时确认收入。比如，某物业服务公司与某

住宅小区物业产权人签订合同，为该住宅小区所有住户提供

维修、清洁、绿化、保安及代收水电费等劳务，每月收取劳务费

10万元。假定月末款项均已收到，不考虑其他因素，则该物业

服务公司应将收取的劳务费直接确认为收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电信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问

题的通知》（财税［2004］215号）规定：电信企业在提供产品或

服务时，收取的预收性质的价款（包括用户预存款、预收有价

卡款和其他预收款）应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实现

的时间，据以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以前年度已征收企业

所得税的预收款不再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为以后年度的应

纳税收入。对到期失效的有价通信卡沉淀金额，应于到期日次

月全部结转、确认收入，并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笔者认为，该

部分关于预收款的处理规定与企业所得税法以及 875号国税

函对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要求是一致的。茵

对 组 成 计 税 价 格 的 思 考

广 州 蔡宏标

按税法规定组成的专门作为计税依据的价格称为组成计

税价格，税务机关在没有实际交易价格作为计税依据时，按照

计税价格的组成因素计算出来，可近似替代平均售价或平均

价格。组成计税价格按照税种的不同可分为增值税组成计税

价格、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和营业税组成计税价格。组成计税

价格按照使用的前提条件的不同可分为视同销售情况下（在

消费税中指自产自用）的组成计税价格、委托加工情况下的组

成计税价格和进口环节的组成计税价格。

一尧税法对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的规定

1. 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六条指出：纳税人

有条例第七条所称价格明显偏低并无正当理由或者有本细则

第四条所列视同销售货物行为而无销售额者，按下列顺序确

定销售额：淤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

定；于按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

定；盂按组成计税价格确定。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为：组

成计税价格=成本伊（1+成本利润率）（公式淤）。属于应征消费

税的货物，其组成计税价格中应加计消费税额。

公式淤中的成本是指：销售自产货物的为实际生产成本，

销售外购货物的为实际采购成本。公式淤中的成本利润率由

国家税务总局确定。

2. 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四条指出：纳税人进口货

物，按照组成计税价格和本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税率计算应纳

税额。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为：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

价格+关税+消费税（公式于）。

3. 新《消费税暂行条例》第七条指出：纳税人自产自用的

应税消费品，按照纳税人生产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

纳税；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

税。实行从价定率办法计算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利润）衣（1-比例税率）（公式盂）。实行

复合计税办法计算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为：组成

计税价格=（成本+利润+自产自用数量伊定额税率）衣（1原比例

税率）（公式榆）。

新《消费税暂行条例》第八条指出：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

品，按照受托方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纳税；没有同类

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实行从价定

率办法计算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为：组成计税价

格=（材料成本+加工费）衣（1原比例税率）（公式虞）。实行复合

计税办法计算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为：组成计税价

格=（材料成本+加工费+委托加工数量伊定额税率）衣（1原比例

税率）（公式愚）。

新《消费税暂行条例》第九条指出：进口的应税消费品，按

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实行从价定率办法计算纳税的组

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为：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

关税）衣（1原消费税比例税率）（公式舆）。实行复合计税办法计

算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为：组成计税价格=（关税

完税价格+关税+进口数量伊消费税定额税率）衣（1原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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